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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双十一，今晚，“买买买”的剁手党们

又将开启疯狂抢购模式。衣服买多了可以慢慢穿，食品买多

了可以慢慢吃，但如果好不容易抢到的东西存在质量等问题，

不退不赔吃了哑巴亏可怎么办？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

提醒，谨慎购物，大胆维权。下面是几起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网

购维权案例，看看这样的情况，你是否也遇到过。

食品过期、产品“三无”、宣传不符、商家不发货，怎么办？

“双十一”，遇到这些闹心事大胆找我们
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：12315

邵翠 郑洁

2017 年 1 月，余女士来电反映，其在某

网店购买了 5 盒芝麻糖，价值 80 元，在拆开

食用时感觉味道不太对，于是向淳安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投诉，要求店家进行赔偿。

接到投诉后，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店家开

展调解工作，店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消费者

提出的退货和赔偿要求。在调解过程中，工

作人员发现该网店近期有多次这样的投诉，

并且每次调解都十分顺利，感觉十分可疑。

于是对经销商进行了检查，发现这家店是从

别的生产企业低价进购临近保质期的食品，

然后重新包装后再进行销售，于是，工作人

员立即对此家网店进行立案查处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，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，还

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

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；增加赔偿的金额不

足一千元的，为一千元。但是，食品的标签、

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

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。

临过期食品重新包装，立案查处

第一，消费者要理性消费，不要被

优惠、便宜冲昏头脑，要在不同网站或

实 体 店 面 做 全 面 比 较 之 后 ，再 谨 慎 下

单。第二，选择正规的网络交易平台，

尽 量 选 择 经 营 规 模 较 大 ，信 誉 度 比 较

高 ，口 碑 较 好 ，消 费 者 评 价 较 高 的 店

商。第三，了解商家对于优惠活动设置

的前置条件，对于不支持“七日无理由

退货”“定金恕不退还”等不合理条款的

要坚决予以抵制。第四，注意网络交易

安全，不要在没有任何资质认证的网站

上下单，更不要轻易相信对方以任何理

由要求直接转账至私人的账户。第五，

特殊物品要考虑选择快递保价或者是

购买运费险。第六，先验货再签收，收

货时一旦发现商品有问题，要立即联系

商家，并拒收商品。第七，注意网购七

日无理由退货的时间期限。第八，注意

保留消费凭证，比如聊天记录、购物记

录、购物页面截屏等，以便出现纠纷时，

及时有效维权。

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——

网购的正确打开方式

2017 年 5 月，李女士投诉称其在网上购

买了一瓶 100 元的某品牌香水，到货一看属

“三无”商品。她在网上和销售商协商退货事

宜，网商以其不是生产商为由只答应退款，但

拒绝加倍赔偿要求。

工作人员接投诉后，联系上销售商商某，

核实消费者反映的问题。得知李女士反映的

情况属实后，工作人员耐心做工作，商某同意

除退还 100 元的货款外，再赔偿 500 元经济

损失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经营者提供商

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

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增加赔

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

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；增加赔偿的金额不

足五百元的，为五百元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

依照其规定。

买到“三无”商品
销售商得负责

2017年8月，谢先生反映其从网上购买的

男士服装，在网站上宣传的是面料成分为75%

棉和25%聚脂纤维，收货后感觉面料成分不对，

与店家协商无果，投诉至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要求退一赔三。

接到投诉后，工作人员立即进行调解和

调查，经查明是店家做了虚假宣传，实际面料

成分为 75%聚脂纤维和 25%棉。经调解店

方统一以退一赔三的标准赔付给消费者。同

时，我局针对该行为进行立案查处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经营者提供商

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

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增加赔偿的

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

务的费用的三倍；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

元的，为五百元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

规定。

产品与宣传不符，退一赔三

2017 年 1 月，徐先生在某淘宝店铺促销

时低价拍下 100 把工具钳子，显示付款成功

后，该网站只发一件后便拒绝发货，原因是库

存不足。消费者对商家的说法表示不认可，

要求商家按承诺发货，并赔偿因此纠纷产生

的相关费用，遭到对方拒绝。

接到投诉后，工作人员立即进行调查和

调解，在工作人员的沟通和督促下，企业为消

费者办理退款，并送价值 100 元的商品作为

补偿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

保护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，经营者以预收款方

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，应当按照约定提

供。未按照约定提供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

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；并应当承担

预付款的利息、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。

付款成功拒发货，行不通

2017 年 6 月，郑女士在某淘宝店铺促销

打折时，以388元的促销价购买了一件衣服，

网站显示原价 780 元。后来同事告诉她，比

她早些时间她也买了一件，没有搞促销，价格

为 380 元，郑女士认为该店是“先提价、后打

折”，提出投诉要求赔偿。

接到投诉后，工作人员立即进行调解和

调查，确认商家是先提价、后打折属欺诈，经

调解商家予以消费者三倍赔偿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

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经营者提供商品或

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

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，增加赔偿的金额

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

用的三倍；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，为

五百元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“先提价、后打折”，商家得三倍赔偿


